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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宜宣字〔2017〕67号



关于推荐安庆市文化产业专家库人选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委宣传部，市直有关单位，有关高等院校：
为推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，充分发挥专家的咨询和参谋作用，提高我市文化产业工作决策和管理水平，决定建立“安庆市文化产业专家库”（以下简称专家库）。现将人选推荐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推荐范围和条件
在我市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行业协会或学会、文化企事业单位从事与文化及相关产业有关的经济、管理、金融、技术、创意等方面专家；市级党政机关主管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工作的专家型领导等。具体条件如下：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、较强的决策咨询能力，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；
（二）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（从事行政管理的专家不设职称限制），有较高学术造诣，在相关领域是领军人才；
（三）身体健康，在时间和精力上能够保证参加相关工作和活动；
（四）熟悉国内外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及政策；
（五）文化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具有五年以上文化产业工作经验。
二、入库专家职责
（一）参与研究和制订推进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、产业发展规划及相关行动计划；
（二）参与文化及相关产业重大项目论证和重要工作的决策咨询，提供产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；
（三）参与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宣传培训活动；
（四）受委托开展其他工作。
三、专家工作形式
（一）每年召开专家库相关成员会议，研究安排年度工作；
（二）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组织专家座谈或会商，研究文化及相关产业工作；
（三）组织有关专家参加专题调研、培训或论坛。
四、推荐工作要求
各县（市）区委宣传部负责本地专家的审核推荐、市直有关单位、有关高等院校负责本单位专家的审核推荐。专家本人填写《安庆市文化产业专家库人选推荐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由推荐单位对填报信息审核汇总后集中上报。
《安庆市文化产业专家库人选推荐表》采取纸质版和电子版并行报送，其中纸质材料需填写完整、信息真实、加盖公章，报送至安庆市东部新城政务新区综合写字楼A区6026 安庆市委宣传部（邮编：246001），联系人：杨晶琦，电话：5346411，电子材料由推荐单位打包后发送至邮箱：aqxcbwgb@163.com。材料报送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12日。
特此通知
中共安庆市委宣传部
2017年11月28日
附件
安庆市文化产业专家库人选推荐表
专家姓名：
推荐单位：
专业方向：（□新闻信息服务；□内容创作生产；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；□文化传播渠道；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；□文化辅助生产；□文化装备的生产；□文化消费终端的生产；□政策研究规划；□经济绩效评估；□财会；□证劵；□金融；□法律服务）
2017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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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民族
	
	政治面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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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单位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办公电话
	
	手    机
	

	电子邮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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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本人主要学习经历

	时间
	院   校   系
	专业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本人主要工作经历

	时间
	工  作  单  位
	所任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本人职称评定情况

	时间
	评  定  单  位
	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本人主要业务专长、研究领域

	

	本人获得奖励、取得成果情况

	

	专家本人入库意见

	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
	专家所在单位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单位盖章
 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推荐单位推荐意见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单位盖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注：专业方向在□打√，限选三项。

